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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4/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5_85_A8_c54_15422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

委员会令2001-07-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息产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第12号为了规范评标委员

会的组成和评标活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建设部、铁

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联合制定了《评标委员

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现予发布施行。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会主任曾培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建设部部长

俞正声铁道部部长傅志寰交通部部长黄镇东信息产业部部长

吴基传水利部部长汪恕诚2001年7月5日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

了规范评标活动，保证评标的公平、公正，维护招标投标活

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

标活动。第三条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

则。第四条 评标活动依法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

预或者影响评标过程和结果。第五条 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措

施，保证评标活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第六条 评标活

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依照国务院或者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对评标活动实施监督

，依法查处评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第二章 评标委员会第七

条 评标委员会依法组建，负责评标活动，向招标人推荐中标

候选人或者根据招标人的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第八条 评标



委员会由招标人负责组建。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一般应于开

标前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九条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熟悉

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

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评标委员会设负责人的，评标

委员会负责人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推举产生或者由招标人确定

。评标委员会负责人与评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同等的表决

权。第十条 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从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

关专家名单中确定。按前款规定确定评标专家，可以采取随

机抽取或者直接确定的方式。一般项目，可以采取随机抽取

的方式；技术特别复杂、专业性要求特别高或者国家有特殊

要求的招标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胜任的

，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第十一条 评标专家应符合下列条

件：（一）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

者同等专业水平；（二）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并

具有与招标项目相关的实践经验；（三）能够认真、公正、

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一）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主要负责人

的近亲属；（二）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三）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

的；（四）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

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评标委员会

成员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第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



，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

与任何投标人或者与招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私下接触

，不得收受投标人、中介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

他好处。第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和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

人员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

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前款所称与评标活动有关

的工作人员，是指评标委员会成员以外的因参与评标监督工

作或者事务性工作而知悉有关评标情况的所有人员。第三章 

评标的准备与初步评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